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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善良福利基金会 

 

捐赠项目的原则和要求 
2016-3 

沈炳麟先生创办的应善良福利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应善良”）捐赠宗

旨是“赞助、发展、促进、鼓励、参与慈善或教育性质的公共服务”；捐

赠原则是“扶贫救灾，雪中送炭，好事大家办，好事要办好”，扶贫救灾

又以救急为主。2011 年以来，“应善良” 以“顺应国情，关眷西部，因地

制宜，济弱扶贫”的捐赠方針，不断拓展捐赠事业的新领域，目前捐赠项

目有：改造小学危房、卫生院危房、饮水管井、沼气池（一池三改）、大

学生助学金和乡村卫生室（所、站）、村道、村便民桥以及村引饮水工程

等农村民生公益项目。为了与受赠方、鉴证方凝心聚力共同合作做好“应

善良”的捐赠项目，特此公示“应善良”《捐赠项目的原则和要求》： 

一、“应善良” 捐赠项目不附带任何条件，但选择对象是有要求的，

主要有二点：一是客观条件，是指国务院、省（市、自治区）有关部门颁

布的贫困县，这是基本条件，但不是唯一条件。二是主观条件，即受赠地

区的领导重视，能全心全意为当地人民造福，如实反映受赠项目的真实情

况，真诚与“应善良”合作，把好事办好，好事办实。 

二、“应善良”历来主张受赠项目的申请应以“雪中送炭”为出发点，

按“应用则用，应省则省”的理念，捐赠教学、卫生等部分民生公益福利

项目，不搞贪大求全，不搞锦上添花。 “应善良”捐赠修建项目的一部分

资金，只起个带头作用，主要是要依靠当地政府领导的重视、关心和有关

政府部门的积极协助才能把好事办好，因此“应善良”提倡“好事大家办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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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应善良”对贫困地区的捐赠是无条件的，但对工程建设是有要

求的。凡捐赠项目在建造过程中要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，降低造价，

达到“少化钱，多办事，办好事”的目标。为此，提出以下四点建议： 

    1、要发动当地人民自愿义务劳动，为大众造福，尽力降低建筑成

本； 

    2、要协助受赠方，争取建筑材料优惠价； 

    3、 要与承建单位协商，为了大众福利，适当降低利润； 

    4、 要减免税金。 

四、凡申请“应善良”捐赠项目的，应有省级侨办应向“应善良”提

供《××××年度捐贈项目的基本情况的申请函》，以此获得“应善良”

年度捐赠项目的指标额。 

为了节省人力、物力，以便省级侨办管理，也方便“应善良”考察，

“应善良”要求把当年申请受赠的项目尽量安排在相对集中的区域内。 

五、《××××年度捐赠项目的基本情况的申请函》经“应善良”审

核批复后，省级侨办即可按 “应善良”网站上，下载《申请表》的有关要

求填报正式申请材料，并一式二份将申请材料尽早报送“应善良上海办事

处”。 

六、申报项目材料前，请当地有关领导实地了解并选定迫切需要的“应

善良”资助的项目，并确认是纳入当地政府建设规划、长期保留使用的项

目。省级侨办应引领被选送受捐项目的所在地政府讲诚信，认真负责，又

能通力合作解决配套资金等顺应“应善良”要求的。如送选改造小学、乡

镇卫生院等项目，首先考虑是否已属严重危房；该项目需另选新址建造的，

则须办妥所需土地的征地手续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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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已经动工的项目不予考虑（隐瞒实情的，该项目与指标一并取消）。

“应善良”认为，对方既能动工，说明他们对建设所需资金已有安排，不

需他人帮助。 

    八、因受灾和自然倒塌的危房，要尽量保持原状，以待我方前往

考察。如果学校、卫生院等危房在我方实地考察之前自行拆毁或将场地清

理平整看不到痕迹的，该项目不予考虑。 

九、“应善良”批准捐赠工程立项后要讲信誉，应按时完成，不得拖

延，因为，捐赠协议书中的施工期限是受赠方留有充分余地自行制定的。 

十、“应善良”代表考察前，如该省有未竣工的上年度捐赠项目，“应

善良”暂缓考察新项目，待在建项目全面竣工交付使用后，“应善良”视

工程情况拟继续捐赠新项目。如有特殊情况，“应善良”则尊重事实，酌

情处理。 

十一、由于国家为教育、卫生等民生问题资金的投入逐年增长建设标

准相应提高，而“应善良”只捐赠解决××项目急需帮助的基本设施。 

    十二、“应善良”代表前往考察时，受益方不要讲究排场，不要

组织迎、送活动。验收项目则可开展简捷而热烈的仪式。 

十三、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所报的《申请捐赠表》和其它文字材料以及

所需附件必须齐全，其反映的情况应真实、数据详实。所申报的材料俱全

后，一式二份邮寄应善良福利基金会（香港）上海办事处。 

十四、工程竣工交付使用以后，要求受益方加强管理、订立具体管理

措施，使捐贈的项目能长期充分发挥社会效益。凡“应善良”捐赠项目因

故变更，应将变更情况及时通报“应善良”。除此之外，“应善良”别无

他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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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接待“应善良”代表时，“应善良”提出以下两点要求： 

     1、食宿注意清洁卫生，不要铺张浪费。 

     2、不向代表赠送礼品或土特产，否则将不考虑所提项目。总之，

双方均应本着“能省则省”精神，以“力求节约”为原则。 

十六、其他要求： 

1、在实施“应善良”具体工作前敬请随时关注我会网中的《增进了解 

真诚合作》、《捐赠工作程序》《捐赠大学生助学金》以及相关的内容等。 

2、在着手操作“应善良”捐赠项目前，请下载（打印）我会网站近期

公布的《捐赠××申报表》、《捐赠××意向书》、《捐赠××协议书》，

务请避免使用已过期的《捐赠××申报表》、《捐赠××意向书》、《捐

赠××协议书》。 

    3、捐赠大学生助学金和小学宿舍，请另见《应善良助学金捐赠原则和

要求》、《捐贈农村小学宿舍的原则和要求》。 

 


